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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展示全省政法干警、武警官兵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

本色，牢记宗旨、执法为民、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和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的良好形象，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员会在全省政法系统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了“感

动齐鲁政法人物”评选活动。在各级政法机关和武警部队推荐， 17 个市部分省人大

代表、省政协委员投票评选的基础上，经评选组认真评议，报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审

定，确定了 12 名“感动齐鲁政法人物”，现面向社会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接受社

会监督。监督电话： 0531-86903564

全省政法系统“感动齐鲁政法人物”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0 年 1 月 27 日

全省政法系统“感动齐鲁政法人物”公示

“ 感 动 齐 鲁 政 法 人 物 ”事 迹 简 介
曹泽露，男，汉族，

青岛胶州人，共青团员，

1 9 8 2 年 7 月生，烟台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 2 0 0 9 年 8 月

因公牺牲。

200 9 年 8 月 16 日凌

晨，烟台市芝罘区瀛洲街

5 4 号楼因用电线路老化

起火，引燃了二楼楼道内

堆积的大量木柴，造成火

势迅速蔓延。曹泽露同志

闻讯后，离开新婚刚满 4

个月的妻子，义无反顾地冲进火海，在拉断电闸时，被突

然爆燃的烈火包围，身负重伤。经医院诊断：烧伤面积

90% ，其中 3 度以上达到 80% ，气管、肺、呼吸道、肾

受到严重损坏。 200 9 年 8 月 30 日凌晨 2 时 10 分，曹泽

露同志因重度烧伤抢救无效壮烈牺牲，献出了年仅 27 岁

的宝贵生命。省政府批准曹泽露同志为革命烈士，省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其“见义勇

为先进个人”称号，省高级人民法院为其追记个人一等

功，共青团山东省委授予其“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

王涛，男，汉族，潍坊
临朐人，中共党员， 198 0
年 5 月生，现任武警山东总
队青岛市支队四大队十一中
队中队长。

200 0 年 4 月，王涛奉
命参与抓捕公安部 A 级通
缉的 5 名盗枪犯，当时 5 名
盗枪犯携带 16 支枪、 3000
余发子弹藏匿在青岛市一居
民楼内，被公安、武警重兵
包围。王涛担负封控房门的
艰巨任务，一旦攻心无效，
第一个破门而入，与案犯短
兵相接，为后续强攻创造战
机。尽管他知道，自己在明

处，案犯在暗处， 1 支枪对 16 支枪，一旦强攻，后果意味
着什么。但他临危不惧，始终严密封锁房门，待命出击，历
时 6 个多小时的围控攻心，王涛经受住了漫长的生死考验，
案犯最终缴械投降。 2009 年 10 月，一歹徒在青岛某超市持
刀劫持一名女工，叫嚣 10 分钟内不满足条件就杀死人质，
王涛奉命带队前往处置。当歹徒要求在 50 秒内提供车辆，
否则就杀害人质时，他随警方提供的车辆机智隐蔽地接近歹
徒，趁其不备，果断采取行动，将歹徒擒获，人质安全获
救。入伍 13 年来，他参与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上百起，始终
用行动践行一名忠诚卫士的誓言，但他却没有尽到做儿子和
丈夫的责任，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患脑血栓住院、妻子流
产，王涛都因在外执行任务，未能在身边尽孝、陪伴，心中
留下了深深的愧疚和遗憾。他先后 3 次荣立二等功， 3 次荣
立三等功， 2000 年当选第三届“山东杰出青年卫士”。

孟红伟，女，汉族，济

南长清人，中共党员，

196 7 年 7 月生，现任济南

市长清区检察院副处级检察

员。

多年来，她以常人不能

企及的顽强意志，经受住幼

子夭折、爱子重伤、身患绝

症的人生打击，毅然忘我工

作，先后主办和参加侦办重

大案件 2 0 0 余起，件件铁

案。患病五年中，她历经 2

次大手术，第 1 次手术后医

生建议她休息半年，她只休

息了 20 天；第 2 次手术拆

线后的第二天，她就回到工作岗位。期间，她不顾病疼折

磨，参与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 28 起，为国家和集体挽回

经济损失上千万元。她心系群众，竭诚为民， 11 年的上访

老户在她的耐心开导下心悦诚服，想自杀的在押犯人在她的

帮助下重新唤醒对生活的渴望，险些失明的受害人在她的资

助下留住了光明，辍学的少年儿童在她的救助下重返课堂。

20 0 6 年，济南市长清区检察院用她的名字成立“知心孟

姐”工作室，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咨询、求助、举报电话

1100 余人次，为群众解答涉法咨询 5600 人次。她先后 50

余次立功受奖，获得“全国模范检察官”、“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优秀检察官”、“山

东省道德模范”、“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人民满意的

政法干警”等荣誉称号。

常宏鸣，男，汉族，

河北唐山人，中共党员，

1 9 5 6 年 7 月生，现任济

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

长。

他长期战斗在维稳、

处突工作第一线，哪里有

急难险重任务，哪里就有

他的身影，先后参与处置

暴力恐怖、重大群体性治

安事件多起，参与破获各

类大案 290 余起，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 3 8 8 0 人。

2008 年以来，他带队连续

转战四川、青岛、新疆等

地，跨区域执行任务 6

次，异地作战 270 余天，均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2008 年 3 月 18 日，他带领 219 名队员紧急奔驰 7000 余公

里，远赴高原区执行维稳任务，克服缺氧、气候恶劣、物

资短缺等困难，连续奋战 45 天。 2008 年 5 月 29 日，他带

领 200 名队员赶赴四川地震灾区，连续 55 个昼夜坚守在北

川县防疫封控第一线。 2008 年 8 月 28 日，他带领 109 名

队员赴青岛执行残奥帆赛安全保卫任务。 2009 年 7 月 8

日，他带领 200 名队员急赴新疆乌鲁木齐市执行维稳任

务，连续奋战 170 余天。在历次执行任务中，他既当指挥

员又当战斗员，与队员同吃、同住、同执勤，带出了一支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的过硬队伍。他先后荣立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5 次，获得“全国抗震救灾模

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范红艳，女，汉族，济

南济阳人，中共党员，

196 8 年 7 月生，现任泰安

市泰山区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少年审判庭庭长。

她倾心致力于青少年犯

罪的审判、帮教和预防工

作，先后审理青少年犯罪案

件 700 多件 900 多人。她提

出了“延伸希望，筑牢预防

犯罪根基”的预防和减少青

少年犯罪工作思路，先后创

办了泰安市首家青少年法制

教育基地、社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暨法制教育基地、爱

心学校、青少年维权中心和社区矫正基地，担任泰城十所学

校的法制副校长，作法制报告 100 余场，邀请师生旁听案件

审理 40 余次，指导学生举办“模拟法庭” 50 余场，受教育

青少年达 20 万余人次。多年来，她对未成年被告人像母亲

对待孩子一样动之以情，施以关爱；像教师对待学生一样晓

之以理，引导启发；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矫治心灵，促其悔

过自新，为失足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了法律保护伞。她克服

父亲身患癌症、两个兄长聋哑残疾、孩子眼睛弱视的家庭困

难，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审判事业，以一颗至诚至爱之心，赢

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她先后获得“山东省优秀共产

党员”、“省道德模范”、“省十佳女法官”、“省未成年

人保护十大杰出公民”、“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模范法

官”等荣誉称号。

程东召，男，汉族，

江苏丰县人，中共党员，

197 5 年 4 月生，寿光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民警。 200 8

年 1 2 月 5 日晚 2 1 时 4 0

分，他在勘查处置一起交通

事故现场时，被一肇事逃逸

车辆误闯现场撞伤，经抢救

无效，以身殉职。

程东召同志坚持把勤奋

工作、助人为乐贯穿于生命

的全过程。在消防部队，他

是一位刻苦训练、能打硬

仗、善打硬仗的好兵。转业到公安机关，先后在监管、社

区、交通管理岗位工作，取得了不平凡的业绩。他 1993 年

入伍后即化名“王助”，给因家庭贫困面临辍学的高三学生

宋秀红汇款，资助昌乐县红河镇林家村学生高刘刚直到高中

毕业……到 200 3 年，仅资助汇款单就有 100 多张，累计

10000 余元。 2004 年转业到公安局看守所工作，主动承担起

重刑犯的管理重任，当得知重刑犯韩某家中有年迈的母亲和

患精神病的姐姐时，利用休息时间，骑车 50 多里路，给韩某家

中送去钱物。2008 年奥运安保期间，他主动要求到离市区最

远、条件最苦的治安堵截点值勤，一个多月的时间，抓获公安

部网上通缉要犯 3 名。2009 年 6 月，被公安部追授为“全国

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玄志祥，男，汉族，济

宁梁山人，中共党员，

196 3 年 2 月生，现任梁山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0 3 年 1 月任现职以

来，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认真履行服务发

展、维护稳定责任，真心诚

意为民解难、为党分忧，使

一个远近闻名的治安混乱地

区成为全省“平安山东建设

先进县”。上任伊始，他即

组织开展打霸除恶特别行

动，亲自坐镇指挥，顶住犯

罪分子的恐吓利诱，连续出

击，先后摧毁了民愤极大的强奸轮奸、强收保护费等 9 个恶

霸团伙，打击各类霸头 18 人、涉霸涉恶犯罪分子 207 人，

振奋了民心。他主动与鲁豫边界相邻六县沟通协商，创建了

“边界犯罪打击协作、边界纠纷调解协作、边界治安防范协

作、边界涉稳信息共享协作、边界案件执行协作”五项机

制，倡导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跨省沿黄地区维稳协作组织———

鲁豫六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会，成功破解了鲁豫边界稳定

难题；推行的“国家公诉人职业化”、“流动警务室”在全

省政法机关推广；着力进行城区交通专项整治行动中，他以

身作则，陪同一线交警在寒风中连续执勤半个多月，使城区

交通状况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转变。 200 7 年梁山县被评为

“平安山东建设先进县”，个人荣立二等功。

陈孝柱，男，汉族，泰安

宁阳人，中共党员，1943 年

7 月生，现任新泰市平安协

会副会长、市政法信访室案

审委员会主任。

他是一名从警 45 年的

老党员。退休后的 8 年

来，他退休不退岗，常年

抱病无怨无悔地奋战在平

安建设第一线。任平安协

会副会长以来，先后主办

了 20 多起长期遗留的“钉

子案”、“骨头案”，化

解 200 多件涉法涉诉信访

案。他孝于民、敬于业、

忠于法，把认真就是水平、扎实就是能力、细心就是责任

心作为格言，带领以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为主的 8000

多名平安协会会员，常年奔走于大街小巷，千方百计为群

众排忧解难。在解决一起 50 多年前涉及几百人的库区移

民上访案件中，他带领工作组昼夜奋战 128 天，查清了

事实真相，不仅维护了移民的合法权益，还为国家挽回

经济损失 428 . 4 万元；在处理一起村民举报村干部经济

问题的群体上访案中，对上访人举报的 39 个问题，逐一

核查落实，形成调查材料 15 卷、相关证据 10 卷，使触

犯刑律村干部得到法律制裁，为群众讨回了公道。他以

务实的作风和高尚的人格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矛盾，破解了

一道又一道难题，为政府分忧，为人民解愁，被广大群众

称为“平安使者”。

孙永胜，男，汉族，临

沂沂水人，中共党员，

197 1 年 6 月生，现任沂水

县姚店子镇司法所所长。

他在与违法犯罪分子的

斗争中多次受伤，留下 17

处伤疤。在配合公安机关抓

捕 3 名持刀抢劫歹徒时，颈

部被割伤 9 处，右手小指肌

腱断裂，并造成右耳神经性

中度耳聋。在奉命拦截不法

分子时，在连续 3 次被汽

车撞击、遭到 3 个歹徒围殴的情况下，大声喊道：“就是

从我身上轧过去，我也决不放行”。他立足本职，执法为

民，服务群众，几年来，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180 余件，

调处成功率达 95% ；参与诉讼、非诉讼代理案件 10 0 多

件，为企业追回欠款 5 0 多万元，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

10 0 余万元；担任 30 多个村委会、企业的法律顾问，解

答法律咨询 100 0 多人次，代写各类法律文书 150 多份；

帮助 5 个后进村脱贫致富，修建了两条 4 公里长的乡村公

路。他先后获得“感动山东十佳人物”、“山东省 100 位为

新中国成立、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省优

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张弓，男，汉族，菏泽

曹县人，中共党员， 196 9

年 5 月生，现任菏泽市公安

局牡丹分局南城派出所中和

社区警务室民警。

他始终秉持“我是一张

弓，服务老百姓”的工作信

条，总结出“服务、管事、

守口、控面、预警、安民”

十二字工作法。开通“张弓

网上警务室”，积极为群众

排忧解难；认真落实党的民

族政策，带头捐助有困难的回族居民，带动汉回居民形成相

互帮、一家亲的融洽关系；无微不至地照顾帮助多名孤寡老

人，并让一位年近 80 岁的老人放弃了轻生念头。在社区群

众眼里，百姓的事他乐意管，百姓的利益他积极争，他成了

群众利益的“代言人”，连 5 岁的孩子都知道“有事找张

弓”。在他的管理下，中和社区成为一个“发案少、秩序

好、群众满意”的平安和谐社区。他先后荣立一等功 1 次，

三等功 5 次，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平安山东建设

先进个人”、“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执法为民先进个

人”、“山东省人民满意公务员”等荣誉称号。

张兴新，男，汉族，济宁

邹城人，中共党员，1966 年

9 月生，现任山东省滕州监

狱政委、党委副书记。

他担任监狱领导 9 年多

来，大力加强狱政设施建

设，健全“四防一体化”的

综合防范体系，保持了全国

监狱系统 25 年无罪犯脱逃

案件的最长周期。他面对暴

徒临危不惧， 2005 年，罪

犯吕某在矿井内的劳动改造

现场，企图引爆炸药，声言要与 400 多名现场人员同归于

尽，张兴新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矿井下规劝 3 个多小时，

成功处置了这起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件。

他坚持严格公正执法，经他办理的上万起罪犯减刑、假释、

保外就医案件都是“零差错”。他倡导成立了系统内首家

“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设立了“新生希望工程基金”，

多次举办服刑人员“创业设计大赛”、服刑人员就业推介

会，罪犯改造质量稳步提升，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率始终保持

了较低水平。他先后荣立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3 次、三等功

2 次，获“山东省优秀青年卫士”荣誉称号。

张敬艳，男，汉族，

菏泽单县人，中共党员，

1967 年 4 月生，现任菏泽

市牡丹区检察院检察长。

他秉公执法，先后公

正高效地办理各类案件

600 余起，在主办一起历

时两年多时间、涉及多名

县级干部和司法部门领导

职务犯罪“窝案”过程

中，带领干警奔赴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 100 多个城

市，行程 4 0 多万公里，

询问证人 2 0 0 0 余人，取

证 1 万余份，形成卷宗 500 多册，使案犯伏法。他铁法柔

情，当嫌犯所带的手铐因打不开越挣越紧时，他把自己的

手指插进缝隙，护住嫌犯的手腕让狱警开手铐，两根手指

都被磨破了，嫌犯感动得热泪盈眶，彻底交待罪行。他情

系群众，农民陈某因不服有关部门处理决定，凌晨一点给

张敬艳发短信，他马上起床约陈某见面，在清冷的街头与

陈某一直谈了 4 个小时，平息了事态。他率先在全国检察

机关成立了“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救助中心”、

“农民工检察维权服务中心”，先后救助当事人 20 多名，

为农民工追回欠薪 100 多万元。他先后获得“山东省优秀

共产党员”、“富民兴鲁劳动奖章”、“中国优秀青年卫

士”、“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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